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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36）

China Harmony Auto Holding Limited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的
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9月1日的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建議認購事項及視作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的股權。除非另有
界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該公告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提供與該公告有關的以下補充資料：

議認購事項的進一步詳情

本次認購金額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85.3百萬元），佔目標公司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的9.9999%，乃由目標公司與認購方根據雙方協定（但非強制性）
的目標集團增長策略及執行分階段擴張計劃所需資金，經公平磋商達致，由目
標集團近期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提供背景資料。該戰略包括目標集團零售網絡
的分階段擴張計劃，以及進入亞太、歐洲、中東及非洲的新國際市場。儘管目
標公司的負債淨額狀況由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02.0百萬元增加至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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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30日的人民幣264.3百萬元，但其經營表現於2025年顯著改善。收入
增長強勁，從2024年全年的人民幣1,788.4百萬元增至2025年前四個月的人民幣
2,135.9百萬元。同時，目標公司的凈虧損由2024年全年的人民幣194.9百萬元收
窄至2025年前四個月的人民幣48.6百萬元，表明運營效率有所提高。

9.9999%的持股比例乃透過磋商策略性釐定，以實現確保認購方的董事會代表
權及就若干保留事項擁有的讚成權，與維持目標公司未來資金需求的靈活性
之間的平衡。鑑於本次的重大投資，認購方獲授若干優惠待遇，包括認購方或
由認購方提名的董事就若干保留事項（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年度預算、與主營業
務無關的重大資本開支、重大資產出售、關連交易及公司架構或主營業務活動
變動的批准）投贊成票的權利；及該公告所載有關股息政策及清算優先權的安排。

鑒於認購方對目標公司及更廣泛集團的戰略及營運重要性，授予該等優惠待
遇被視為合理。作為全球新能源汽車行業先驅及領導者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號：01211（港幣櫃台）及81211（人民幣櫃台）以及A股股份代號：

002594）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認購方不僅為目標集團的戰略投資者，亦為其
主要供應商。目標集團主要從事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兩個汽車品牌（即
比亞迪及騰勢）的分銷及售後服務。誠如本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所載，本集團來自香港及海外分部的收入（其中超過95%來自比亞迪
及騰勢汽車的銷售及提供相關售後服務）為推動本集團增長的重大貢獻。截至
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香港及海外分部產生的收入同比激增約5.0倍，增幅
遠超本集團整體29.1%的增幅，佔本集團總收入約40.5%，突顯出其對本公司財
務狀況及長遠策略的重要性。因此，與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戰略合作關係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因為其確保了穩定的供應鏈，提高了本集團的市場
信譽，並鞏固了本集團在新能源汽車市場的競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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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機制的戰略設計旨在確保獲得新的資本投資，同時為長期增長保留足夠
的收益。根據該機制，認購方有權要求派發不少於可供分派溢利20%的股息，
而於2030年1月1日後最多可供分派溢利60%的股息。股息機制旨在協調目標公
司所有股東的利益，並加強致力於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合作夥伴關係。

同樣，清算優先權是獲得加速目標集團增長所需的大量資本及戰略合作夥伴
關係的條件。其主要在低價值、低概率的退出情況下提供保護，同時認購方仍
然有動力推動目標公司在未來實現高價值的結果，這符合目標公司所有現有
股東的利益。

鑒於投票代理協議允許本公司控制目標公司90.0001%投票權的行使且本公司將
於建議認購事項后繼續合併目標集團的業績，而目標公司仍為本公司的非全
資附屬公司，授予認購方的優惠待遇將不會允許認購方對目標集團行使控制權，
而是仍確保目標公司的日常管理及資源分配長期持續反映及執行此協定的戰
略方向。這有助於創建一個可持續的治理結構，既能滿足認購方的保護需求，
又能滿足目標公司的長期增長。考慮到建議認購事項（包括認購金額及包括該
等優惠待遇的所有條款及條件）帶來的優勢及認購方帶來的未來前景及利益，
以及目標公司所有現有股東的共同業務目標一致，本公司預期優惠待遇不會
對目標集團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從而進一步嚴重阻礙更廣泛集團的運營。

本公告所載的資料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該
公告的餘下內容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和諧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劉風雷

中國鄭州，2025年12月12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馮長革先生、馮少侖先生、劉風雷先生、馬林濤女士及成軍強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能光先生、劉國勳先生及宋嘉桓先生。


